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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件為教師和考生提供在備考 ARSM 考試時須知的最重要資訊。 考試相關的行政信息載於我們的『信息

和規則』（請見 www.abrsm.org/regulations)，請在考試報名前仔細閱讀。 其他輔助材料可在 
www.abrsm.org/performance-arsm 獲得。 
 
此文件中，「樂器」一詞包括「聲樂」，「樂曲」一詞包括「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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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The Associate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 (ARSM)—是ABRSM推出的一個全新演奏文憑考試。 
 
 ARSM 旨在讓考生在第 8 級之後展現演奏技巧，幫助他們從第 8 級過渡到DipABRSM 演奏文憑。 
 
 ARSM 適用於已考獲術科考試第 8 級的任何樂器和聲樂考生，年齡不限。 

 
 考生可在全球任何 ABRSM 術科考試地點參加這個文憑考試，考試時間也與 ABRSM 術科考試時間相

同。 
 
 考生需要進行 30 分鐘內容均衡而多樣的曲目表演，其中： 

o 至少 20 分鐘的指定曲目，選自 ARSM 考試曲目單（與 DipABRSM 演奏文憑考試曲目單相同）； 
o 最多 10 分鐘的自選曲目 （第 8 級或以上水平）。 
 

 ARSM 不含書面或口頭內容，沒有音階、視奏或聆聽測試環節，沒有語言障碍，讓母語非英語或有特

殊需求的考生易於參加。 
 
 考官對樂曲表現（滿分30分）和整個表演進行評分（滿分20分）。兩個分數相加即為綜合成績。 
 
 滿分共計50分，考生達到34分為合格，40分為良好，45分為優異。 
 
 每位考生將收到一份成績單，包含考官評語和所得分數。 
 
 考獲此文憑的考生會收到一份證書，並可在名字後面添加文憑縮寫：ARSM（Associate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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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試要求和信息 
 
考綱有效期  
此ARSM考綱自2017年1月起生效，截止日期另行通知。  
 
考綱如有細微更新，將在www.abrsm.org/syllabuscorrections上發布。考綱如有重要變動，修訂版考綱將

在www.abrsm.org/ performance-arsm 予以提前通知。 
 
 
樂器科目 
ARSM適用於以下樂器： 

 鍵盤： 鋼琴、古鍵琴、管風琴 
 弦樂器：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結他、豎琴（限踏板豎琴） 
 木管樂器： 牧童笛、長笛、雙簧管、單簧管、巴松管、薩克管 
 銅管樂器： 圓號、小號、短號、柔音小號、E♭調圓號、長號、低音長號、上低音號、中音號、大號 
 敲擊樂 
 聲樂 
 
 
報考資格  
考生無年齡限制，但必須已考獲上述樂器科目的ABRSM術科考試第 8 級。  
 
我們接受若干資格證書來替代ABRSM術科考試第 8 級這一先決條件。我們也接受屬性相近樂器的第 8 級資

格。詳情請見附錄1（第 11 頁）。 
 
請注意： 
 考生必須在ARSM報名截止日期前已考獲ABRSM術科考試第 8 級（或所列同等替代條件）。 
 作為先決條件，術科考試第 8 級資格永久有效。 
 我們可能要求考生提供第 8 級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的副本。 
 
 
 
 
 
考試準備 
 
表演時間  
表演應為30分鐘。 
 可以稍有縮短或延長，時間最多兩分鐘。 
 30分鐘包括曲目之間的休息。 
 木管樂器、銅管樂器和聲樂考生可以有一個稍長休息，時間最多三分鐘（包括在30分鐘之內）。 
 如果考生超出時間限制，考官可能要求考生终止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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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要求 
30分鐘的曲目表演有以下要求： 
 考生應表演至少20分鐘的指定曲目，選自ARSM考試曲目單。每種樂器單獨的曲目單請參見

www.abrsm.org/performance-arsm。 
 考生可表演最多10分鐘的自選曲目。請注意： 

o 自選曲目應達到或超過ABRSM第 8 級水平 
o 任何自選曲目不需獲得ABRSM事先批准 
o 木管樂器、銅管樂器和聲樂考生的休息須從這10分鐘裏扣除 
o 指定曲目（選自ARSM考試曲目單）與自選曲目相比，不佔有任何優勢。 

 曲目應內容均衡而多樣，其中包含： 
o 各種情緒、調性和速度 
o 至少兩首（時期或風格）對比鮮明的樂曲、或大型作品的樂章 
o 同一作曲家的作品不能多於一首（ARSM考試曲目單中列出的聲樂曲目或選自某一作曲家合集的樂

章/樂曲組合除外）。 
 ARSM考試曲目單中，在同一編號下列出的大型作品的樂章或樂曲組合，應全部演出。 
 考生應完整演出所有作品/樂章，但可自行判斷是否略去協奏曲或其他作品的合奏樂段，或加上華彩樂

段。 
 考生應遵守在考試曲目單開頭列出的任何其他指示。 
 
 
相近樂器選項 
某些樂器的考生可以選擇用相近樂器演奏一首作品，但須確保演出中的大部分曲目用主要樂器演奏。相近

樂器表以及詳情請參見附錄2（第 12 頁）。 
 
 
考試樂譜和版本 
對於改編曲目，考生應使用考試曲目單中所列改編版本；這種情況下，曲目條目中會出現“arr.”或

“trans”等縮寫字樣。 
 
對於所有其他樂曲，考試曲目單中所列版本僅為建議，考生可以自行選擇任何版本（現版、絕版或下載

版）。 
 
所有自選曲目，考生應使用現已發行的版本（印刷版或下載版），且考生應在ARSM考試表格中註明（參

見第 6 頁）。 
 
 
演繹樂譜 
對於樂譜中的記號，例如反復、樂句劃分、裝飾音奏法、揉弦或踏板的使用等，考生應自行判斷、演绎，

以表現合適的音樂風格，達到滿意的音樂效果。 
 
對於爵士風格的樂曲，考生可略加處理，但不允許有明顯的即興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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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譜 
背譜不作明確要求。然而，如果考生認為背譜能為其表演增色，我們對此也非常鼓勵。 
 
我們建議聲樂考生背譜演唱歌曲，清唱劇/聖樂曲目和復雜的現代樂曲除外。 
 
請注意： 
 背譜表演不會直接獲得額外加分。 
 背譜表演的考生應向考官提供一份樂譜副本，以便考官在需要時（曲目表演之前或之後）參閱。這可

以是伴奏員的副本。 
 
 
伴奏 
在適當情況下，考生應自帶伴奏。考生的老師可擔當伴奏。 
 
不允許使用提前錄製的伴奏，考官也不能為考生進行伴奏。 
 
 
翻譜 
考生和伴奏可帶一名翻譜員協助較難處理的翻頁；無需事先批准。考官不能幫助翻譜。 
 
對於管風琴考生，翻譜員可兼任音栓助手。 
 
 
考試表格 
考生須填寫一份考試表格，並在考試開始前將之交給考官。空白表格可在 www.abrsm.org/performance-
arsm 獲得。 
 
考生需在考試表格中按順序填寫以下信息： 
 考生姓名和樂器。 
 曲目編號，針對ARSM考試曲目單的指定曲目（自選曲目可標上破折號（–）。 
 作曲家姓名，以及編曲者/改編者姓名（如適用）。 
 每首表演曲目的詳細信息，包括： 

o 樂曲/大型作品的名稱  
o 目錄號（如有）——作品編號、巴赫作品目錄（BWV）、莫札特作品目錄（K.），等等 
o 單獨樂章/樂段的詳情  
o 自選曲目所用的版本 

 木管樂器、銅管樂器和聲樂考生計劃在何時休息，以及休息時長。 
 每首樂曲的大概表演時長（大型作品應細分至每個樂章/樂段）。 
 整個演出的總時長，其中包括曲目間的間歇及稍長休息（如適用）。 
表格空間不夠時，可用第二張表格繼續填寫曲目信息。 
 
附錄3（第 13 頁）上有已填好的考試表格樣本，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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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考官的樂譜 
考官可能在曲目表演之前或之後要求瀏覽樂譜。考生無需另備樂譜副本——考官可以使用考生或伴奏員的

副本。 
 
背譜表演的考生必須攜帶自己樂譜的副本。 
 
 
複印譜 
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禁止制作或使用複印譜（或其他形式的複製本）。一經發現考生違例復印樂譜，

ABRSM 可拒絕發放考試成績。  
 
英國音樂出版商協會《公平行為準則》允許在某些有限情況下使用復印譜——詳情請參見

www.mpaonline.org.uk。在其他情況下，考生制作或使用復印譜前都必須向版權所有者提出申請，取得書

面許可，並帶至考場，作為憑證。 
 
 
在考試場地 
 
鋼琴 
ABRSM 考場： 
 會提供一台合適的立式或三角鋼琴。 
 考試前不安排熱身練習，但考官會理解考生對考試用琴可能不習慣。 
 鼓勵考生在演奏開始前花幾分鐘時間試琴。 
 
在私人考場（即場地由申請人提供）： 
 如有需要，須提供一台合適的鋼琴。 
 可以使用電子鋼琴，但必須具備觸鍵敏感的全尺寸配重力度鍵盤，以及與傳統原聲鋼琴一致的功能、

音色、音域和配置，包括延音踏板。 
 
 
設備  
ABRSM考試場地會提供一個譜架，也歡迎考生自帶。 
 
考場會提供大提琴考生等所需的椅子/琴凳；如有需要，低音大提琴考生應自備琴凳。 
 
考生不得攜帶未經批準的物品或器材進入考場——這包括具有錄音功能的任何設備。所有手機必須關機。 
 
 
考官  
通常，考場裡會有一名考官；然而出於考官培訓和考試質量保證目的，有時會有兩名考官。 
 
ABRSM將在考試後發放考試成績（及合格證書，如果考生順利通過考試）。考官不會在考試當天給出考試

結果或對結果加以評論。 
 
 
開始前  
表演開始前，歡迎考生通過簡短的演奏或演唱來測試房間的聲音效果。尤其鼓勵鋼琴考生花幾分鐘時間來

習慣考試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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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無障礙考試（適用於有特殊需求的考生） 
我們旨在使所有考生都能參加我們的考試，無論他們是否有感覺障礙、學習障礙或特殊生理需求。雖然我

們能夠在考試管理上為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便利，但我們不會在評分上給予任何特殊眷顧——所有考生

都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明白這一點非常重要。 
 
ARSM不含配套測試，或任何問答環節，因此通常不需要額外時間。然而，考生如有特殊需求要事先知會

考官，請在報名時聯繫我們的無障礙協調員（accesscoordinator@abrsm.ac.uk），提供相關詳情。我們

隨後將與申請人、考官和考試地點進行聯絡，以確保作出所有適當的安排。 
 
歡迎申請人在報名前聯繫無障礙協調員，以獲取進一步信息或商討安排。 
 
歡迎失聰和聽覺障礙的考生可帶一名手語翻譯，無需事先通知。 
 
 
語言和傳譯 
考試會以英語進行。 
 
由於ARSM考試中不含問答測試，因此通常不需要傳譯。然而，我們允許不習慣使用英語的考生攜帶一位

無關聯人員作為傳譯員進入考場。 詳情請參見www.abrsm.org/regulations上的《考試規則》。 
 
 
購買考試樂譜 
ARSM考試曲目單與現行的 DipABRSM 初級演奏文憑曲目單相同。我們盡一切努力確保所列出版物在這兩

個考綱的有效期內繼續可用。 
 
我們建議考生儘早購買自己的考試樂譜，以防因曲目暫告絕版或零售商沒有庫存而造成任何延誤。 
 
與考試有關的查詢以外，關於樂譜的所有查詢（如编辑说明、书籍庫存等）考生應向相關出版商提出。聯

繫方式列於 www.abrsm.org/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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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分 
 
分數結構 
ARSM考試分數分佈如下： 

 滿分 
 曲目表現   30 
 整體演出   20 
 總分    50 
 
考官首先使用第 10 頁上的第一套評分標準，為樂曲評分（滿分為30分），這套評分標準與我們在分級考

試中使用的評分標準相同。考官以這些評分標準為指導，一邊聆聽一邊逐首樂曲寫下評語，並對所有演奏

曲目給予一個滿分為30分的分數。  
 
表演結束後，考官再根據同在第 10 頁上的第二套評分標準，為整個演出評分（滿分為20分）。此時考官

從整體音樂傳達、演繹和表現為考量評估整個表演。 
 
考生所得的兩個分數相加（一個分數滿分為30分，另一個分數滿分為20分），得出考試總分（滿分為50
分），並分為四個等級： 

等級 分數段 
優異  45 – 50 
良好  40 – 44 
合格  34 – 39 
不合格  17 – 33 

 
ARSM考試結果由總分決定；考生無需在每個評估領域上均達到合格方能取得考試整體合格。 
 
 
評分方法 
在所有的ABRSM考試中，考官是從合格分數起加分或減分，而不是從滿分開始減分或從零分開始加分。評

分時，考官參照評分標準中列出的音質和技能要求，評估考生展現出來的掌控程度，以及演出的整體音樂

效果。 
 
考官使用這兩套評分標準（參見第 10 頁），作為通才音樂家而非器樂或聲樂專家來對表演質量作出評

估，這能夠使考官對所有科目的評分保持一致性。通過上述方法，他們評估的是整體音樂表演，而非實現

音樂表演的技術手段。 
 
 
其他要求 
考生在ARSM考試中未能依照要求應考時，有可能被扣分或取消資格，具體情況由ABRSM作出裁定。實例

包括： 
 自選曲目不合標準。 
 整個演出的曲目過短或過長。 
 整個演出的指定曲目（選自ARSM考試曲目單）少於20分鐘。 
 指定曲目（選自ARSM考試曲目單）不合標準，如樂章數目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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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單首曲目評分標準 
         音高          節拍         音色         輪廓          表現 
優秀 
27–30 

 音符和音準非

常準確 
 

 流暢，處理自如 
 節奏感表現充分 

 表現充分 
 對音色感知靈敏

運用恰當 

 有表現力、恰

當的音樂線條

和細節 

 自信 
 情绪充分投入 
 清晰生動地體現

特性和風格 
良好 
24–26 

 音符和音準大

部分準確 
 速度適當且保持

穩定 
 良好的節奏感 

 音色控制大部分

良好並保持一致 
 良好的音色感知

力 

 清晰的音樂線

條，細節處理

充分 

 積極的 
 有音樂說服力 
 體現了特性和風

格 
合格 
20–23 

 大致準確的音

符 
 音準足夠穩

定，可以保持

調性 

 適當的速度 
 大致穩定的節拍 
 整體節奏準確 

 大致穩定 
 足夠的音色感知

力 

 實現了部分音

樂線條和/或
細節 

 大致有把握，失

誤後迅速恢復 
 有一定程度的情

緒投入 

不合格 
17–19 

 頻繁的音符錯

誤 
 音準不夠穩

定，不能保持

調性 

 速度不適當和/
或無法控制速度 

 不穩定的節拍 
 不準確的節奏 

 不平均和/或不穩

定 
 音色感知力不足 

 音樂線條和細

節表達不足 
 不自信，失誤後

恢復不足 
 情緒投入不足 

13–16  音符和/或音

準大部分不準

確 

 反復無常的速度

和/或節拍 
 嚴重缺乏音色    

控制 
 音樂線條和細

節大部分未實

現 

 缺乏連貫性 
 情緒沒有投入 

10–12  音符和/或音

準非常不準確 
 不連貫的速度和

/或節拍 
 没有音色控制  沒有音樂線條

或細節 
 不能持續一小段

以上 

整體演出評分標準   
                 傳達                 演繹                 實現 
優秀 
19-20 

 自始至終表現充分、情緒投

入，音樂充滿說服力，突顯演

出者的感情 
 所選曲目順序和表演節奏安排

巧妙；表演意識和控場能力良

好 

 自始至終恰當地表現出曲目的

風格特點；很好地滿足曲目的

演繹要求 
 對音樂的層次感和整體感有良

好的認知和掌握，做到有效的

糅合、對比、平衡，遊刃有余 

 自始至終把握技巧；很好地完

成曲目的技術要求 
 自始至終有效地駕馭樂器，臨

場反應迅速靈活，對現場突發

情況應對自如 

良好 
17-18 

 表現大部分充分、投入，體現

演出者的感情 
 所選曲目順序和表演節奏安排

得當；表演意識和控場能力大

致良好 

 總體表現出曲目風格；基本滿

足曲目的演繹要求 
 對音樂的層次感和整體感有大

體的認知和掌握，做到恰當的

糅合、對比、平衡 

 對技巧有較好的把握；很好地

完成了曲目的大部分技術要求 
 大體上有效地掌控樂器，臨場

反應良好，能較好應對現場突

發情況 
合格 
14-16 

 表現力和投入感足夠維持整體

的表演感 
 所選曲目順序和表演節奏安排

合理，體現表演意識和控場能

力 

 風格表現基本滿足了曲目的演

繹要求 
 對音樂的層次感和整體感有一

些認知和掌握，做到足夠的糅

合、對比、平衡 

 對技巧有大致的把握；能基本

完成曲目的技術要求 
 足夠穩定地掌控樂器，有臨場

應變能力，能應對現場突發情

況 
不合格 
10-13 

 表現力或投入度不足以維持整

體的表演感 
 所選曲目順序和/或表演節奏

安排不合理，欠缺表演意識和

控場能力 

 風格表現未能滿足曲目的演繹

要求 
 對音樂的層次感和整體感的認

知或掌握不足，和/或不恰當

的糅合、對比、平衡 

 對技巧把握不穩定，無法滿足

曲目的技術要求 
 對樂器的掌控不穩定，無法應

對現場突發情況 

7-9  基本沒有表演感  基本沒有體現曲目風格和/或
對音樂層次感和整體感的掌握 

 對技巧的把握和/或對樂器的

掌控非常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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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報考條件的替代 
 
替代資格 
報考ARSM時，考生可以用以下資格之一替代ABRSM術科考試第8級這一先決條件。 
 
下列術科考試第 8 級： 
 倫敦聖三一學院 
 倫敦音樂學院 
 市政廳音樂及戲劇學院 
 愛爾蘭皇家音樂學院 
 都柏林理工學院音樂及戲劇學院 
 澳大利亞音樂考試委員會 
 南非大學 

皇家音樂學院（加拿大）術科考試第 9 級 
 
 
請注意： 
 我們僅接受古典音樂表演資格。 
 我們僅接受以上列出的資格；不能以相同或更高水平的其它資格或經驗替代。 
 出具上述之一替代資格的考生無需擁有樂理資格。 
 我們可能要求考生提供相关證書或證明文件（合格成績單）的副本。 
 考生如不能提供所要求的文件，或被發現不具備以上列出的資格之一，考試報名將不予接受，費用不

予退回。 
 
相近樂器 
作為ARSM報考先決條件，我們接受以下科目的相近樂器的術科第8級資格： 
 
 鋼琴 - 古鍵琴 - 管風琴 
 小提琴 - 中提琴 
 高音薩克管 - 中音薩克管 - 次中音薩克管 - 上低音薩克管 
 小號 - 短號（B♭調短號或 E♭調高音短號）- 柔音小號 
 長號 - 低音長號 
 上低音號 - 中音號 - 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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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相近樂器選項 
 
對於下表中列出的“主要樂器”，考生可以選擇以其相近樂器演奏一首作品。然而，整個演出的大部分曲

目必須以主要樂器演奏。 
 

主要樂器 相近樂器 
小提琴 中提琴 
中提琴 小提琴 
大提琴 古大提琴 
長笛 短笛、中音長笛

雙簧管 英國管 
單簧管 E♭調單簧管、低音單簧管

巴松管 低音巴松管

小號 短號、柔音小號

短號 小號、柔音小號

柔音小號 短號、小號

上低音號 中音號 
中音號 上低音號 
低音號 蘇薩大號、上低音號

豎琴（踏瓣） 無踏瓣豎琴

古鍵琴 斯皮奈琴、維吉那琴

 
請注意： 
 考生如果以相近樂器演奏ARSM考試曲目單上的樂曲，可以計入20分鐘指定曲目；這種情況下，主要樂

器的指定曲目不需要演奏滿20分鐘。 
 考生如選擇相近樂器選項，無需事先通知。 
 使用相近樂器演奏作品不會獲得加分。 
 
 
牧童笛、薩克管和長號有不同的相近樂器選項，已在各自考試曲目單開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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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演出曲目單樣本 
 
以下樣本展示如何在演出曲目單上填寫ARSM考試曲目。該表需要用英文填寫。 
 

 
 


